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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在电商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商业模式与消费体验，同时也对传统法律责任框架带来新的

挑战。电商场景中人工智能体具备的自主性与自适应特征，引发了其法律地位的界定难题，并催生了归

责原则模糊、监管滞后与举证困难等多重困境。在辨析其法律性质与角色分类的基础上，应明确人工智

能体作为特殊客体的有限法律地位，并构建与其风险等级相匹配的分层责任框架。通过优化归责原则与

细化各方注意义务、强化技术赋能监管与多元协同治理等方式，有效实现权责适配，以平衡技术创新与

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人工智能时代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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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is reshaping busi-
ness models and consumer experiences, while simultaneously posing new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legal liability frameworks. The autonomy and adap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I agents in e-commerce 
scenarios have raised difficulties in defining their legal status, giving rise to multiple issues such as 
ambiguous imputation principles, regulatory lag, and evidential difficultie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ir legal nature and role classific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limited legal status of AI agents 
as special objects and establish a tiered liability framework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risk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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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optimizing imputation principles, specifying the duty of care for various parties, strengthening 
technology-enabled regulation, and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
ties can be effectively aligned. This will bal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consumer rights pro-
tection, laying a solid legal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the era of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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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AI 智能体在电商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从智能客服、个性化推荐到

自动化定价、虚假评论生成，AI 正深刻重塑着电子商务的运营模式与消费体验。“人工智能具有自适应

性，其算法具有动态性、自主性、迭代性”[1]。这种自适应与自主学习能力使得 AI 智能体能够在无人为

直接干预的情况下独立作出决策并执行任务，从而引发了复杂的法律责任归属问题。近年来，电商平台

上已出现多起由 AI 智能体引发的法律纠纷，包括生成虚假商品图片、制造虚假交易评价、实施价格歧视

等行为，这些案例凸显了现有法律框架在规制 AI 智能体行为方面的滞后与不足。 
电商场景中的 AI 智能体已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自主决策并执行任务的复杂系

统。正如有学者所言，“弱人工智能体在一定范围内亦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可以深度学习并不断适应

新的环境，可以完成高难度的任务，这一点与一般工具不同”[2]。这种类人化的决策能力对传统法律关

系中以“人类行为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责任归属规则提出了严峻挑战。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

厘清电商场景中 AI 智能体的法律地位，进而系统分析其引发的法律责任归属问题，并尝试构建合理的责

任分配框架，以期为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2. 电商场景中 AI 智能体的法律性质与角色分类 

2.1. AI 智能体的法律地位界定 

AI 智能体的法律地位界定是解决其责任归属问题的逻辑起点。当前法学界对此存在激烈争论，主要

形成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对立观点。否定说坚持传统民法中主客体二元划分，认为 AI 仅是人类意志的延

伸，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肯定说明主张基于 AI 的自主性，应赋予其某种程度的法律人格，使其能够独

立承担责任。 
审视这两种观点，纯粹否定说已难以应对 AI 技术发展带来的法律挑战，而激进肯定说则可能引发责

任虚化风险。较为合理的路径是采纳有限法律人格的折中立场。“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与自然人或法人

不同，并不具有承担完全责任的能力与地位”[3]。在电商场景中，可根据 AI 的自主程度与应用范围，确

认其在一定边界内的法律主体资格。对于仅能执行预设规则的简单 AI (如基础客服机器人)，可视为传统

法律意义上的工具；而对于具有深度学习能力、能够独立作出复杂决策的高级 AI (如个性化推荐系统、

自动化定价系统)，则可认定其具备有限法律人格，在特定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是否赋予人工智能体法律人格，对外是研发与运用人工智能的前提，对内则是确立人工智能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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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义务乃至责任的基础”[4]。在此基础上，特别是在电商场景中，明确 AI 智能体的法律地位，已成为

构建其法律责任体系的逻辑起点。相应地，AI 智能体的法律地位界定应当遵循功能主义路径，即不追求

统一的人格认定标准，而是根据具体应用场景中的功能与自主程度进行差异化界定。例如，对于仅能进

行简单问答的客服 AI，其法律责任应由背后的运营者承担；而对于能够自主学习用户偏好并生成个性化

内容的推荐算法，则可以考虑在一定条件下认定其具有一定的责任能力。 

2.2. 电商场景中 AI 智能体的角色分类 

在复杂的电商生态中，AI 智能体根据其功能与自主程度，扮演着多种角色，不同角色对应的责任风

险与归属逻辑亦不相同。 
辅助决策与执行工具是 AI 智能体的基础形态。例如，用于库存管理、价格自动调整、订单处理的系

统。这类智能体自主性相对较低，其行为通常在预设的参数和算法内运行，可视为经营者手臂的延伸。

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如因价格设置错误导致的合同纠纷，原则上应直接由使用该工具的经营者承担。 
独立交互与服务提供者则体现了 AI 智能体的进阶应用。以智能客服为代表。这类智能体具备更高的

自主性，能够与消费者进行实时、动态的对话，处理咨询、投诉甚至达成交易意向。“在混合在线客服提

供模式下，人工客服、智能客服的使用对消费者购买转化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的使

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5]。当智能客服提供错误信息误导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未能妥善处理个人数据时，

责任如何在其开发者、部署者(平台或商家)之间划分则成为难题。 
自动化营销与决策引擎是电商场景中最为复杂的 AI 智能体类型。例如个性化推荐系统。“人工智能

的发展为个性化推荐带来新的挑战，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推荐系统自主学习能力更强，对数据的处理

速度更快，可以实时地跨平台处理数据，给消费者推送最让其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6]。这类系统决策

过程复杂且不透明，可能引发歧视性定价、信息茧房、甚至操纵消费者选择等问题。其行为往往不是单

一指令的结果，而是算法模型与海量数据交互后的涌现行为，使得追溯最终责任主体变得异常困难。对

不同角色进行准确的分类，是后续分析责任困境与构建差异化规制路径的前提。 

3. 电商场景中 AI 智能体法律归责的困境 

3.1. 法律主体资格缺失与责任链条断裂 

当前法律体系并未普遍承认 AI 智能体的法律主体资格，这直接导致了在损害发生后责任链条的断裂

风险。根据传统民法与侵权法理论，责任须由具有法律人格的主体(自然人、法人)承担。当 AI 智能体，

特别是高度自主的智能体，因其决策和行为造成损害时，例如推荐算法导致用户购买假冒伪劣商品并造

成人身伤害，或者自动化交易系统发生错误导致用户重大财产损失，受害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谁应为“机

器”的行为负责。AI 智能体的核心特征在于“在实际运行中可以脱离人类操控独立进行活动，此特征致

使现行法律秉承的主观过错侵权责任理论适用遇见障碍，因为人工智能体的行为没有特定主体对其进行

控制”[7]。商家可能辩称损害源于算法的“自主决策”而非其直接指令；平台可能以技术中立为由免责；

开发者则可能主张其无法预见产品在所有场景下的具体应用。这种责任主体的模糊性，使得人工智能的

自主决策和系统互联等技术特征给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认定和分配带来挑战[8]。即便对人工智能法律主

体地位和责任能力持有限肯定立场的学者，在论及人工智能的责任时，亦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何种归责

类型，总体均需要适用“穿透人工智能面纱”的原则确定归责路径，在查证因果关系的基础上，确定人

工智能责任背后的实际责任主体[9]。然而，在电商跨平台、多主体的复杂环境中，“穿透”并追溯至最

终控制者或受益者，在实践中面临技术和法律的双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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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归责原则适用模糊与过错认定困难 

在侵权责任领域，归责原则的选择与过错的认定是核心问题。对于 AI 智能体引发的损害，适用过错

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主张，“从有利于鼓励人工

智能发展需要出发，不宜科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严格责任，而应当对其适用过错责任”[10]。若

适用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原告则需证明被告(如开发者、使用者)存在主观过错。然而，AI 系统的行为

逻辑，特别是深度学习算法的“黑箱”特性，使得证明特定主体的主观过错极为困难。更深层次的困境

在于传统侵权法中以“理性人”为基准的过错认定标准难以直接适用于 AI 场景。需要为相关主体确立专

门的合理注意义务标准。这一标准不应局限于行业普遍水平，而应基于 AI 技术的潜在风险设定更高的专

业要求。具体而言，开发者的注意义务应包括算法设计的公平性审查和充分的安全测试；而电商平台等

使用者的义务则体现为对 AI 系统运行后果的持续监督，包括建立监测评估机制，主动审查并纠正推荐算

法可能产生的歧视性或操纵性结果。当前，这种专业注意义务的具体边界在司法实践中仍属模糊地带，

亟需通过立法和案例予以明确，为过错认定提供清晰的法律标尺。 

3.3. 监管滞后与举证责任分配失衡 

面对日新月异的 AI 技术及其在电商领域的深入应用，现有监管体系呈现出显著的滞后性。当前监管

规则主要针对静态且行为模式相对固定的传统业态，难以有效应对具备高度自主演进能力的 AI 系统。监

管机构普遍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无法对海量且实时变化的 AI 决策行为实施持续监测与精准评估。与此

同时，在诉讼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失衡进一步加剧了维权困境。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

则，消费者需要证明 AI 智能体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证明责任主体存在过错。然而，

这对处于信息和技术双重劣势的消费者而言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其既无法获取 AI 系统的核心算法、

训练数据及决策日志等关键证据，也不具备专业能力对这些技术资料进行有效解读。这种深刻的信息不

对称实质上架空了消费者的救济权利，使其在维权过程中面临系统性困难。监管能力的不足与举证责任

的失衡相互叠加，共同构成了规制 AI 智能体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制度性短板。 

4. 电商场景中 AI 智能体法律归责的重构 

4.1. 明确法律地位并构建分层责任框架 

破解 AI 智能体责任归属困境的首要步骤，是厘清其法律地位。现阶段，普遍赋予 AI 智能体完全法律

人格既不现实，也可能引发道德风险。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在法律上明确其作为“特殊客体”或“电子代

理人”的地位，同时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超强人工智能预留制度空间。有学者展望，“在未来赋予适格的通

用人工智能体以民事主体地位，不仅具备可行性，而且具备正当性，因而，通用人工智能体在未来的民事

法律关系中存在拥有民事主体地位的可能”[11]。基于此，应构建一个与 AI 智能体角色分类相适应的分层

责任框架。对于辅助性工具类智能体，坚持“工具论”，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控制者和使用者。对于具

有较高自主性的交互与服务类、决策类智能体，则可以引入“风险开启者”或“利益享有者”责任理论。

“唯有将侵权责任配置给那些能够控制、分散人工智能应用风险的人，才能更好地预防、减少损害的发生，

最大程度救济受害人，协同实现侵权责任法与人工智能法的目标”[12]。这意味着，开发者、销售者、部

署者(平台/商家)和使用者，应根据其对 AI 系统的控制力、获益程度以及专业能力，在不同场景下承担主

要或连带责任。这种分层框架旨在实现责任与控制力、收益的匹配，确保受害者能够找到明确的追责对象。 

4.2. 优化归责原则与注意义务标准 

在归责原则上，不宜“一刀切”地适用单一原则，而应根据 AI 智能体的应用风险等级进行差异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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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对于高风险应用(如涉及人身安全、重大财产交易的自动化决策)，可考虑适用过错推定责任或无过错

责任，以强化对受害者的保护并激励相关方提升安全标准。对于一般风险的应用，则可主要适用过错责

任原则，但需配套进行举证责任倒置或缓和，具体而言，应由被告(开发者、使用者等)证明其已尽到法律

所要求的注意义务，自身不存在过错。这便对“注意义务”的内涵与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注意义务的

设定应客观化、具体化，即“以行为人是否违反客观的注意义务为标准，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13]。
对于 AI 开发者，其注意义务应包括算法设计的合规性与安全性测试、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对潜在风险的

充分警示等。对于电商平台或商家等使用者，其注意义务则应包括对所用 AI 系统的审慎选择、定期维护

与更新、对系统输出结果的合理监督，以及在特定场景下的人工介入机制。例如，平台对个性化推荐算

法可能产生的歧视性结果，负有持续的监测和纠正义务。通过明确并细化各方的注意义务标准，为过错

认定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指引。 

4.3. 强化多元共治与技术赋能监管 

应对 AI 智能体带来的法律挑战，不能仅依靠司法事后救济，必须强化事前事中的监管，并构建多元

共治的体系。监管机构自身必须进行技术赋能，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可解释 AI 等技术手段，开发能够

对 AI 算法进行审计、对数据流进行追踪的监管科技(RegTech)工具。这有助于穿透算法的“黑箱”，实现

对 AI 行为的部分可追溯、可解释，为归责提供证据支持。在监管策略上，应强调协同治理。电商平台作

为交易的组织者和数据的掌控者，处于治理的前沿阵地，应承担起首要的平台管理责任。平台应建立针

对平台内商家使用 AI 智能体的合规指南、风险监测系统和违规处罚机制。行业协会应牵头制定技术伦理

标准与行业最佳实践。此外，应鼓励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 AI 系统的安全与合规认证。消费者教育和舆论

监督也同样重要，提升公众的风险意识和维权能力。通过形成政府监管、平台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

督相结合的多元共治格局，才能实现对电商场景中 AI 智能体风险的全链条、系统性治理。 

5. 结语 

电商场景中 AI 智能体的法律责任归属问题，是技术革新对传统法律体系发起的一次深刻拷问。其自

主性、自适应性与“黑箱”特性，动摇了建立在人类理性与直接控制基础上的传统归责模型，进而引发

法律主体资格缺失、归责原则模糊、监管滞后与举证困难等多重挑战。为破解这一困境，我们应秉持审

慎而开放的态度，在明确“当下的人工智能体归根结底还是人类创造的服务于人类的工具”[14]这一基本

定位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制度层面的创新。具体而言，未来的出路在于构建一个层次分明、权责清晰的

法律框架：一方面，应确立 AI 智能体的特殊法律地位，并依据其功能角色与风险等级建立分层的责任分

配机制；另一方面，需优化归责原则体系，细化客观化的注意义务标准，为司法实践中的过错认定提供

明确指引。同时，还应强化技术赋能监管，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格局，以凝聚制度合力。

唯有如此，方能在激励技术创新的同时，有效保障社会公平与消费者权益，为电子商务在人工智能时代

的稳健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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